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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：總學校發展主任（元朗） 

2025/26 學年 

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的工作計劃 

學校名稱：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

學校行政 • 「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」工作小

組持續優化以下各工作： 

• 定期檢討及更新國家安全教育政策，確保

符合教育局最新指引。 

• 舉行季度會議，檢視工作進度及成效，並

提出改進建議。 

• 擴大正向價值教育展示範圍 

• 會議紀錄 • 2025/26 

全學年 

 

• 張富華校長 • 教育局相關

文件及指引 

• 工作示例 

• 持續檢視校舍管理機制，確保場地使用符

合《港區國安法》。 

• 定期檢查圖書館藏書，杜絕任何違反國家

安全的出版物。 

• 持續跟進及強化活動審批機制，確保學校

活動（如課外活動、外來嘉賓演講等）無

危害國家安全行為。 

• 增加正向價值教育的相關佈置。 

• 圖書館設「國家安全教育角」，展示憲法/

基本法/國安法核心内容 

• 電子屏幕滾動播放國安教育資訊 

• 會議紀錄 

• 舉辦活動告指引文件 

• 觀察／活動檢討 

• 2025/26 

全學年 

 

 

• 麥燕眉助理校

長 

• 教育局相關

文件及指引 

• 工作示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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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管理 • 確保新聘教師通過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

法》測試並符合相關資格要求。 

• 定期檢視教職員進修紀錄，確保符合教育

局培訓要求。 

• 定期進行教師專業操守培訓，包括國家安

全教育相關內容。 

• 所有教職員須簽署教師專業操守聲明，強

調國家安全的重要性。 

• 人事管理和考績機制 

• 會議紀錄 

• 合約條款 

• 相關指引 

• 2025/2

6 

全學年 

 

• 佘國銓高級副

校長 

• 麥燕眉助理校

長 

• 教育局相

關文件及

指引 

• 工作示例 

• 合約樣本 

教職員培訓 
• 引入多元培訓模式 

• 持續分階段安排教職員參加國家安全教育

培訓，協助教職員紀錄個人進修計劃。 

• 持續尋求有公信力機構到校提供國家安全

教育教師培訓。 

• 持續恆常教職員會議分享國安教育內容。 

• TCPD 紀錄 

• 會議記錄 

• 2025/2

6 

全學年 

• 麥燕眉助理校

長 

• 郭秀慧助理校

長 

• 教育局相

關文件及

指引 

• 教育局培

訓課程 

學與教 • 更新及協調各科組落實 2025 國家安全教

育課程框架 

• 建立校本國安教育資源庫 

• 持續落實「校本教材審閱機制」，確保教

材內容符合國家安全要求。 

• 各科組定期檢討課程，確保國安教育元素

有效融入學與教。 

• 《國家安全教育》存

檔機制 

• 「校本教材審閲」紀

錄 

• 「2526_國家安全教

育課程框架及安排」

紀錄 

• 各科課程文件 

• 2025/

26 

全學年 

• 佘國銓高級副

校長 

• 孔德仁助理校

長 

• 郭秀慧助理校

長 

 

 

• 教育局相

關文件及

指引 

• 工作示例 

• 教學資源

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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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訓輔及支援 • 深化價值教育活動 

• 持續推動校本價值教育框架，結合中華文化

及國家安全教育元素，提升學生正向價值

觀。 

• 增加校園內與正向價值相關的佈置，例如展

示國家安全相關標語及中華文化經典名句。 

• 優化升旗禮及典禮儀式 

• 學生事務委員會活

動紀錄 

• 早會及周會內容 

• 學生訓輔及跟進機

制 

• 2025/

26 

全學年 

 

• 郭秀慧助理校

長 

• 教育局相

關文件及

指引 

• 工作示例 

家校合作 • 優化家長教育課程中正向價值及國民教育部

份。 

• 建立國家安全資訊分享平台 

• 學校通告 

• 家校會議及活動記

錄 

• 觀察 

• 2025/

26 

全學年 

郭秀慧助理校長 • 教育局相

關文件及

指引 

• 工作示例 

註： 

1. 在 2020/21 學年，學校應集中檢視其現行情況，盡早落實一些可行措施，並規劃未來學年（即 2021/22）的工作。檢視現行情況報告（包括一些計劃中、部分落

實或已落實的措施）（請參考本附錄第(一)部分的「檢視現行情況報告」範本），以及2021/22學年的工作計劃（請參考本附錄第(二)部分的「工作計劃」範本），

須提交學校法團校董會／校董會／學校管理委員會／學校營辦者審閱和通過，並須於 2021 年 8 月底前交教育局。
 

2. 由 2022 年 11 月起，學校須按照本指引的規定，於每年 11 月底前向本局提交經學校法團校董會／校董會／學校管理委員會／學校營辦者通過的年度報告及工作

計劃（請參考本附錄第(二)部分的「工作計劃」及第(三)部分的「年度報告」範本）（例如：2021/22 學年的年度報告和 2022/23 學年的工作計劃須於 2022 年

11 月底前提交）。
 


